
「高雄市廚餘生質能(厭氧消化)廠 BTO案」暨 

「高雄市廢木資材顆粒製造(MT)廠 BTO案」公聽會 

議程表 

一、 主辦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二、 被授權機關(執行機關，公聽會主辦單位)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

護局 

三、 辦理時間：115年3月27日(五)上午9時30分 

四、 辦理地點：高雄市路竹區竹園社區活動中心（高雄市路竹區新

生路156巷40號） 

五、 會議議程 

時間 議程 

09:30~9:55 報到 

09:55~10:00 主辦單位召集人致詞 

10:00~11:00 
「高雄市廚餘生質能(厭氧消化)廠BTO案」及

「高雄市廢木資材顆粒製造(MT)廠BTO案」簡報 

11:00~11:40 意見蒐集及綜合討論 

11:40~11:50 主辦單位召集人結論 

11:50~ 會議結束 

 


